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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业基层环境执法取证及违法认定工作
孙浩

辽宁省铁岭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  112000

[摘　要]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在实际的养殖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尤

其是在畜禽成长过程中，排放出大量的分泌物、粪便等污染物，其中含有有毒物质，从一定程度上对水资源以及土壤造成了一

定的伤害。以养猪行业为例，养猪行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行业中属于民生行业，猪肉是我国最主要的肉食来源，猪肉消费量是

世界上其他国家消费总量的4.6倍。养猪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污染物主要包括养殖废水、养殖固体废弃物、臭气等，其中养殖

废水中的CODcr、氨氮、总磷等是养猪行业对环境污染贡献度最大的因子，以福州市闽侯县的几家养猪场的调查情况来看，未

经处理的养猪废水中CODcr浓度可达2000mg/L以上；氨氮浓度可达1000mg/L以上；总磷浓度可达200mg/L以上。在各地对畜禽养

殖禁养区划定之后，所有的养猪场必须在主要河流干流两侧的1000米和支流两侧500米之外，养猪场一般建在有水源的地方方

便猪场取水使用，一旦养殖废水违规排放进入这些水体，会导致水体迅速恶化，长期排放还会引起下游主要水体的富营养化。

因此养殖废水的是否达标处理以及综合利用情况对于水环境的保护尤为重要，这就对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人员业务素质提出了新

的要求，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人员通过有效的现场监管，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行为。但在基层执法中，经查遇到一些具体的

违法行为，却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近似法条似乎都可适用的情形，而不同的适用法条，其违法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却有明显

的不同，如罚金数额相差较大、是否需要移交公安部门予以行政拘留等配套措施。因此在执法过程中，违法行为的准确认定及

适用法条的适当选择，是依法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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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业增产和

农民增收为目标，加快建设标准化规模养殖场，为经济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但随着发展速度的增快，养殖范围的不断扩

大，规模养殖场管理不善和传统畜禽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

题越来越严重，已受到政府高度重视。针对畜禽养殖污染，

通过“关、停、并、转”整治行动，同时，通过大力建设粪

污综合利用设施、加大偷排漏排处罚力度等一系列措施，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畜禽养殖信访投诉及多次现场调研情况

来看，红安县畜禽养殖污染仍存在较多问题，形势较为严

峻。

1.畜禽粪污治理的意义

近年来，寿光市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农

村环境资源保护的各项有关政策要求，按照粪污源头综合控

制、过程综合处理、末端综合利用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农

村畜禽水产养殖企业粪污处理工作，综合利用污水技术培训

指导和售后服务，督促畜禽养殖场企业完善规划，搭建畜禽

粪污综合处理污水配套设施，总结宣传畜禽粪污水资源化处

理利用经验，有效提高寿光市农村畜禽水产养殖环境污染防

治工作水平。

2.畜禽养殖业基层环境执法取证及违法认定工作

2.1现场情况

某养猪场沉淀池内有一根垂直插入液面以下的白色PVC

管。执法人员发现该管可插拔，在拔起该管时，听到明显的

水流声，并可观察到池内的水排走，同时在该设施排放口出

现水质较为浑浊的外排水。经监测，其CODcr浓度为917mg/

L；氨氮浓度为301mg/L；总磷浓度约为18.7mg/L，均超过排

放标准。且执法人员在其污水处理设施旁的溪流边排查时发

现部分水下位置有深黑色污泥沉积，其性状与养殖废水产生

的污泥高度相似，且在该养猪场上游未发现类似的痕迹。

2.2违法行为认定

上述违法行为涉嫌违反了两条法律，分别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

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及第三十九条“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

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

行水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可分

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

“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和第三项“利用渗井、渗坑、裂

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

行水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进行立

案。

2.3执法取证要点

执法人员取证时，应在外环境找到排他性排污痕迹，以

本案例为例，关键要点是执法人员在其污水处理设施旁的溪

流边排查时发现部分水下位置有深黑色污泥沉积，其性状与

养殖废水产生的污泥高度相似，且在该养猪场上游未发现类

似的痕迹。

3.提高畜禽养殖业基层环境执法的措施

3.1加强资金扶持力度和监管力度

政府应制定制定计划，并在批准养殖场时进行合理调

整和规划。相关部门应对粪便处理场的选择和管理制度进行

规划。所有粪污的处理都坚持就近原则，但同时也应避免从

居民区通行，以免引起矛盾。由于一些养殖业主没有认识到

合理处理粪污的重要性。应结合养殖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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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宣传资料，及时让养殖业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

并及时改正，拒不配合的应根据情节进行处罚，还要定期检

查，发现一个整改一个。

3.2出台相关政策

出台农业资金补贴扶持优惠政策，推进新型标准化农

业、规模化生猪养殖场项目建设。建议地方有关单位尽快出

台关于大型养殖场畜禽粪污废水处理系统工程的改造，并予

以专项资金优惠政策扶持，将养殖粪污废水处理系统设施的

改造作为推进标准化和非规模化大型养殖场项目建设的重要

组成内容，鼓励大型养殖场，尤其是大型养殖场积极组织进

行雨污废水分流处理设施工程改造。

3.3明确环保治理职责

当地的环保部门除了重视畜禽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外，

还要宣传保护环境、畜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使得养殖主

体提升养殖管理观念，有效抑制随意堆放粪便、处置畜禽尸

体的行为。与此同时，畜禽管理部门应和环保单位加强沟通

和联系，聘请一些养殖经验丰富的专家对养殖户进行专业的

技术指导，并适当投入建设资金，购买一定数量的排污设施

供养殖户免费使用。

3.4物联网在智慧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应用

物联网的基础体系架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感知控制

层、网络传输层和应用服务层。

3.4.1感知控制层

感知控制层主要实现数据智能采集、自动识别和智能控

制，是物联网发展的关键环节。感知层在物联网中就像人的

感觉器官在人体系统中的作用，用来感知外界环境的温度、

湿度、光照、气压等，通过采集这些信息识别物体。感知层

涉及的主要技术包括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和控制技术、短距

离无线通信技术等。

3.4.2网络传输层

网络传输层就像人的神经系统在人体系统中的作用，将

感知控制层获取的各种信息安全、可靠、高效地传递到应用

服务层。网络传输层主要以移动通信网、因特网、卫星网、

行业专网等为主，其技术主要是基于通信网和互联网的传输

技术，传输方式包括有线传输和无线传输。

3.4.3应用服务层

应用服务层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为用户提供不同的应

用服务。应用服务层主要包括各个具体的业务应用系统，根

据各自的功能需求由不同的功能模块构成。物联网把周围世

界中的人与物都联系在网络中，应用涉及广泛，例如，包括

交通、家居、教育、医疗等方面。从养殖地到餐桌，要经过

养殖、仓储运输、烹饪加工、销售等环节。要让整个流程做

到可追溯，保障畜产品安全，同样离不开物联网。比如冷链

物流环节，物联网不仅能够对车辆实时定位，掌握畜产品的

位置，还可以对畜产品状态进行监控，确保其在运输中能被

有效管理；电子耳标技术在动物饲养过程中的应用也日益广

泛，使用RFID耳标，能快速有效查询畜产品的免疫、品种、

来源、健康状况以及饲养、生长情况等，从饲养到屠宰销

售，实现全程检疫跟进，开展畜产品的来源追踪等。许多单

位和机构都研究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在畜牧业的各个环节，实

现了畜牧业的科学化管理、信息化服务和全程化追溯，增加

了监管的透明度，最终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如天津农学院

完成的基于物联网的畜牧智能化精准养殖系统中研究了基于

物联网的种猪环境实时监测技术、基于物联网的蛋鸡生产过

程智能监控及生长环境实时监测技术；玉屏温氏畜牧有限公

司利用物联网技术，建立“猪舍＋智慧畜牧”的生产管理方

式，实时监测与科学控制养殖环境，通过对养殖环境和猪只

生长状况信息的智能感知和处理，实现智能环控、猪只日增

重、互联网＋环保等精细化养殖管理。

3.5强化日常监管，加大巡查力度，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乡镇（场）人民政府要锁定辖

区内畜禽养殖的现状，定期和不定期组织“回头看”，重点

检查已关停和拆除的养殖场是否存在重建或复养，对发现复

养、违法建设的养殖场报县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关闭。生态

环境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场的排污监测，重点监控畜禽养殖场

环保设施是否达标，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存在偷排漏排等

问题，对发现违法排污的养殖场责令整改到位，依法查处到

位。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大抽查和暗访力度，重点检查养殖场

废弃物综合利用台账和实际运行情况，实行齐抓共管，责任

倒逼，长久保护人类的绿色家园。

结语

综上，养殖业的环保问题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在实

际管理、治理过程中，需要提高群众对有机肥的认知度，由

于社会化养殖废弃物利用企业效益不高，所以畜禽粪污治理

之路任重道远。执法人员对养猪场的涉水违法排污的执法要

点在于综合分析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表述，以及深入

理解有关的司法解释，在调查案件过程中对污水的来源点、

污水非法进入外环境的排放点等关键节点予以取证，同时对

违法行为的“主观故意性”在现场勘察予以描述并在询问调

查中予以证实固定，在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情况下，才能依

法打击不良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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